
案例六 

黄某某、林某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 

——全面、准确评判行为人在犯罪链条中的地位作用 

 

（一）基本案情 

 

2023 年 3 月 9 日至 10 日，被告人黄某某、林某某受他人雇用、指挥，在浙江省嘉兴市

南湖区接应上线人员从外地联系的提供银行卡人员，后使用上线人员提前租赁并配备驾

驶员的车辆，载供卡人员在嘉兴市区周边兜转。其间黄某某、林某某根据上线的指示，

共同配合，操作供卡人员提供的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账户手机银行接收、转移资金，

并要求供卡人员配合刷脸验证将资金转入指定银行账户。经查，林某某、黄某某以上述

方式帮助接收、转移的资金共计 450 余万元，其中 165 余万元查实系电信网络诈骗资金。 

 

（二）诉讼过程 

 

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黄某某、林某某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向南湖区

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南湖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黄某某、林某某明知是犯罪所

得而帮助转移，其行为均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黄某某、林某某掩饰、隐瞒犯

罪所得 165 万余元，已达到“情节严重”标准，应判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但二

人受人雇用、指使，在共同犯罪中明显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应当依法从轻或减轻处罚。

黄某某、林某某虽然对行为的洗钱性质可认定明知，但对涉案银行账户的进出资金数额

及去向无法掌控，实际获利总计只有几千元，故应由上游电诈犯罪分子之下的整个掩饰、

隐瞒犯罪所得犯罪团伙共同承担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罪责，综合本案案情及被告人

认罪认罚和退缴违法获利的表现，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分别判处被告人黄某某、林

某某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宣判后，没有上诉、抗诉，判决已生效。 



 

（三）典型意义 

 

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应当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要把依法严厉

打击跨境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活动作为重点，同时针对境内协同人员进行全链条打击。

在犯罪分工日益精细的网络时代，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中实际操作转账、取现、刷脸验证

的行为人可能与上游犯罪人关系甚远，对涉案银行账户的进出资金数额及去向完全无法

掌控，应由犯罪团伙全部成员共同承担刑事责任，尤其是起组织、指挥作用的团伙成员，

应当承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不能机械地直接按照行为人参与转账的犯罪所得金额甚至

经手银行卡内的犯罪所得金额来量刑。司法机关要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准

确评判行为人在犯罪链条中的地位、作用，做到突出重点、精准打击犯罪。此外，对涉

案人员应当准确区分主从犯，结合行为人的悔罪表现等，做到精准量刑，实现罪责刑相

适应。 

 


